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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議 會 文 件 1/2011 號  

(參 考 文 件 )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分 區 委 員 會 報 告  

 

I.  東 分 區 委 員 會  

  

2010 年 12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
 

 1.  赤 柱 惠 康 超 級 市 場 側 樹 木 及 花 槽 爆 裂  

 

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位 於 赤 柱 惠 康 超 級 市 場 側 之 花 槽 因 樹 木 生 長

茂 盛 而 受 擠 壓 破 裂 ， 擔 心 或 會 在 颱 風 襲 港 期 間 對 附 近 居 民

造 成 威 脅 。 此 外 ， 該 樹 木 已 壓 住 鄰 近 建 築 物 ， 希 望 政 府 部

門 跟 進 。  

 

秘 書 處 表 示 ， 在 會 前 已 聯 絡 地 政 總 署 ， 該 署 回 覆 指 有 關 樹

木 現 時 生 長 情 況 良 好 ， 並 會 安 排 修 剪 樹 木 和 維 修 花 槽 。  

 

 2.  居 民 團 體 活 動 撥 款 計 劃  

 

 秘 書 處 會 前 收 到 兩 份 旅 遊 車 費 用 之 撥 款 申 請 ， 分 區 會 一 致

通 過 新 圍 村 互 助 委 員 會 3,000 元 之 撥 款 申 請 及 雅 濤 閣（ 深 灣

道 ）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3,000 元 之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 3.  分 區 會 活 動 建 議  

 

 分 區 會 活 動 小 組 於 2010 年 12 月 2 日 舉 行 的 會 議 上 商 討 本

年 度 之 分 區 會 活 動 。 會 上 ， 委 員 一 致 同 意 製 作 月 曆 作 為 本

年 度 分 區 會 的 活 動；月 曆 內 將 印 有 12 幅 東 分 區 旅 遊 景 點 的

相 片 ， 當 中 包 括 黃 竹 坑 、 海 灣 和 赤 柱 及 石 澳 三 個 選 區 ， 以

推 廣 區 內 旅 遊 發 展 。 分 區 會 支 持 有 關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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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 南 分 區 委 員 會  

  

2010 年 11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
 

 4.  鴨脷洲 之 交 通 運 輸 事 宜  

 

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鴨 脷 洲 大 街 非 法 泊 車 問 題 嚴 重 ， 以 致 該 處 交

通 擠 塞 ， 要 求 警 方 加 強 撿 控 。  

 

有 委 員 指 出 ， 鴨 脷 洲 橋 道 上 （ 海 怡 半 島 往 利 東 邨 方 向 和 香

港 仔 往 鴨 脷 洲 大 街 及 海 怡 半 島 方 向 ） 的 交 通 指 示 牌 不 足 ，

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增 加 提 供 車 速 及 轉 向 資 訊 的 交 通 指 示 牌 。 另

有 委 員 認 為 ， 現 時 由 香 港 仔 往 鴨 脷 洲 大 街 方 向 的 指 示 牌 面

積 過 少 ， 建 議 加 大 該 指 示 牌 。  

 

有 委 員 發 現 設 在 海 怡 半 島 轉 往 利 東 邨 彎 位 的 交 通 燈 容 易 被

其 他 車 輛 阻 擋 ， 建 議 將 交 通 燈 改 裝 於 行 人 天 橋 上 的 位 置 ，

確 保 安 全 。  

 

有 委 員 指 出 ， 經 常 有 電 單 車 非 法 停 泊 在 寶 血 小 學 對 開 斜

坡 ， 要 求 路 政 署 加 強 巡 查 及 跟 進 。  

 

秘 書 處 已 將 上 述 委 員 的 意 見 轉 達 路 政 署 、 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

跟 進 。  

 

 5.  鴨脷洲 之 環 境 衛 生 事 宜  

 

 有 委 員 發 現 鴨 脷 洲 邨 巴 士 站 護 土 牆 上 的 斜 坡 （ 海 怡 半 島 御

庭 園 對 面 ） 有 垃 圾 堆 積 ， 要 求 相 關 部 門 定 期 清 理 。 另 有 委

員 指 出 ， 鴨 脷 洲 邨 和 海 怡 半 島 經 常 有 流 浪 狗 出 沒 ， 要 求 署

方 加 強 巡 查 及 跟 進 。  

 

秘 書 處 已 將 上 述 委 員 的 意 見 轉 達 路 政 署 、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

（ 下 稱 食 環 署 ） 及 漁 護 署 跟 進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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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I.  西 分 區 委 員 會  

  

2010 年 11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
 

 6.  華 貴 邨 熟 食 檔 非 法 擺 賣 問 題  

 

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食 環 署 雖 已 就 上 述 事 宜 採 取 相 應 行 動 ， 但 情

況 仍 未 改 善 。  

 

房 屋 署 表 示 ， 領 匯 已 加 派 護 衛 員 進 行 驅 趕 行 動 。  

 

鑒 於 此 問 題 涉 及 地 點 屬 不 同 單 位 的 管 轄 範 圍 ， 為 有 效 遏 止

非 法 擺 賣 的 情 況，委 員 會 促 請 有 關 方 面 積 極 採 取 聯 合 行 動。 

 

 

 7.  華 富 道 的 交 通 設 施 情 況  

 

 有 委 員 關 注 上 述 道 路 的 交 通 設 施 ， 並 建 議 房 屋 署 延 長 上 述

路 段 的 行 車 線 分 隔 柱 ， 以 及 研 究 於 華 富 道 與 華 昌 街 的 斑 馬

線 加 裝 交 通 燈 。  

 

房 屋 署 表 示 ， 已 完 成 華 富 道 路 面 重 鋪 工 程 ， 並 會 密 切 監 察

華 富 道 與 瀑 布 灣 道 交 界 的 交 通 情 況 。 此 外 ， 顧 問 公 司 現 正

檢 討 華 富 道 的 交 通 設 施 ， 包 括 加 裝 行 車 分 隔 膠 柱 和 交 通 燈

等 。 待 有 關 報 告 完 成 後 ， 該 署 會 將 結 果 提 交 至 運 輸 署 並 諮

詢 其 意 見 。  

 

IV. 北 分 區 委 員 會  

  

2010 年 11 月 份 會 議 討 論 事 宜  

 

 8.  香 港 仔 大 道 聖 伯 多 祿 中 學 對 出 行 人 違 例 過 馬 路  

 

 主 席 表 示 運 輸 署 已 就 此 問 題 作 出 一 系 列 的 改 善 建 議 。 另 有

委 員 提 出 ， 該 路 段 照 明 不 足 ， 建 議 加 設 路 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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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.  香 港 仔 漁 光 道 及 水 塘 道 交 界 非 法 泊 車 問 題  

 

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香 港 仔 漁 光 道 及 水 塘 道 交 界 非 法 泊 車 問 題 嚴

重 ， 要 求 警 方 加 強 執 法 。  

  

 10.  田 灣 街 近 鴻 澤 閣 對 出 設 不 准 停 車 限 制 區  

 

 為 了 改 善 田 灣 街 非 法 泊 車 的 問 題 和 加 強 交 通 安 全 ， 委 員 會

同 意 運 輸 署 提 出 於 田 灣 街 近 鴻 澤 閣 對 開 加 設 「 不 准 停 車 限

制 區 」 的 建 議 。  

  

 11.  田 灣 石 排 灣 道 第 49 號 郵 筒 搬 遷 安 排  

 

 由 於 委 員 會 對 郵 筒 的 搬 遷 位 置 未 能 達 成 共 識 ， 故 建 議 郵 政

署 將 郵 筒 保 留 在 原 有 位 置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1 年 1 月  


